
台灣語文學系研究生系內學術活動參與實施辦法 

（112學年度起入學者適用） 

 

105年 12月 2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10月 1日學術發展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2月 20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系研究生應達成下列各項系內學術活動參與，並經系辦或主辦教師認證

核章，使得提出學位考試之申請。 

（一）在學期間於本系「研究生分享會」發表研究成果至少一次，執行方式

如下： 

1. 本系每學期辦理研究生分享會若干場，訂於每學期初公告開放申請。

研究生應自行接洽本系教師或其他研究生擔任該場次講評人，並以發

表人與講評人為一組單位，提出申請。申請案經本系審核後排定場次

日程進行發表。 

2. 研究生分享會內容可為研究生初步之研究成果、學期報告或學術論文

等，並須搭配全文或簡報檔進行發表。 

3. 研究生分享會非正式學術研討會，不得折抵論文發表或出版之相關規

定。 

（二）在學期間出席本系主辦之研討會、學術演講、研究生分享會等學術活

動至少八次（可含三次非本系主辦之學術活動並經主辦單位核章或開

立參與證明），執行方式如下： 

1. 研究生出席研討會、學術演講、研究生分享會等各類學術活動，不論

時間長短應以「全程參與」為核章原則。 

2. 擔任本系研討會之工作人員，工作每滿十小時，等同出席上述學術活

動一次，單場活動認證上限為三十小時，須詳細填寫時數紀錄申請認

證。 

3. 擔任本系研究生分享會講評人一次，等同出席上述學術活動二次。 

4. 修課同學於課堂上之聽講或修課指定聽講，因上課本屬義務，故無法

納入採計。 

二、 研究生須列印並填寫「學術活動參與紀錄表」（本系網站下載），且於參與

各場學術活動結束後二週內，送請系辦或主辦教師認證核章（非本系主辦



之活動配合主辦單位時程）。 

1. 本系主辦之活動由系辦核章，本系教師主辦之活動由主辦教師核章

（本系教師得以簽名取代核章）。 

2. 非本系主辦之活動由主辦單位核章（勿使用簽名），或開立紙本或

電子之參與證明（敘明主辦單位、活動名稱、活動時間、研究生姓

名等），附於「學術活動參與紀錄表」之後，不需再經本系核章。 

三、 研究生應妥善保管核章後之「學術活動參與紀錄表」，做為學位考試之申請

要件。 

四、 如有認證疑義之情形，交由系主任審核認定。 

 

備註： 

1. 研究生出席各類學術活動應以「全程參與」為核章原則。例如，本系主辦之

兩日研討會，須兩日全程參與方得核章一次，並以簽到表為憑。 

2. 本系教師主辦之活動，建議於活動結束後隨即請主辦教師核章或簽名認證。 

3. 非本系主辦之活動，建議事前確認主辦單位是否提供核章或參與證明。 


